
屯床铜钅失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服分l办汊 

本 忧 讽 由 以 下 汊 方 于  2025 年 12 月 11 日 在 重 仄 市 卡 奇 巨 共  

同 签 署 。  

甲 方 ： 重 戾 铜 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（ 简 杯  ｀ ｀ 公 司 ＂ ）  

地 址 ：  中 囯 重 戾 市 卡 奇 匡 江 南 街 道 江 南 大 道 2 另  

乙 方 ：  陈 泣 明  （ 下 杯 ｀ ｀ 董 事 ＂ ）  

身 份 证 芳 ：  610103197102252875 

鑒 于 甲 方 职 工 代 表 大 令 联 席 令 讽 大 合 造 举 乙 方 为 公 司 职 工  

董 事 ， 根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囯 公 司 法 》 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 

市 規 則 》 《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上 市 视 則 》 《 重 仄 铜 鉄 股  

份 有 限 公 司 章 程 》 （ 以 下 林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） 及 其 他 相 美 蜣 定 ， 为 确  

定 并 規 范 甲 方 作 为 委 任 方 、 乙 方 作 为 受 委 任 方 的 服 夯 美 系 ， 公 司  

与 受 委 任 方 本 着 平 等 互 利 的 原 則 共 同 签 汀 如 下 柚 戎 ：  

1.  委任 

乙 方 經 法 定 程 序 造 举 ， 荻 委 任 为 甲 方 董 事 ， 需 遵 守 本 忧 讽 的  

相 美 约 定 。  

2. 任期 

2.1 乙 方 自  2025 年 12 月 11 日 起 担 任 公 司 第 十 届 董 事 令 职 工  

董 事 ， 任 期 同 第 十 届 董 事 令 。  

2.2 乙 方 在 任 期 未 届 満 前 ， 连 鏷 两 次 耒 能 奈 自 出 席 、 也 不 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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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 其 他 董 事 出 席 董 事 令 令 以 或 出 現 《 公 司 法 》 規 定 的 不 得 担 任 董  

事 的 情 形 ， 股 末 令 可 以 依 法 予 以 徹 換 。  

2.3 乙 方 可 因 工 作 调 幼 、 退 休 、 健 厭 等 原 因 鋅 去 董 事 的 职 夯 ，  

紅 提 前 （ 如 公 司 章 程 或 監 管 机 枸 有 通 知 时 限 要 求 的 ， 以 公 司 章 程  

或 監 管 机 枸 要 求 力 准 ）  向 公 司 提 交 节 面 稈 职 揠 告 。  

2.4 如 因 特 殊 原 因 使 甲 方 元 法 在 本 t 办 讽 第 二 糸 所 约 定 的 乙 方  

担 任 董 事 的 任 期 届 満 前 ， 召 升 股 末 令 并 造 举 出 新 － 届 董 事 令 ， 則  

乙 方 位 在 甲 方 股 末 合 造 举 新 － 届 董 事 令 之 前 继 鏷 履 行 甲 方 董 事  

职 賚 ， 行 使 董 事 的 叔 利 并 履 行 相 良 又 夯 ， 直 至 甲 方 新 － 届 董 事 令  

造 举 成 立 之 日 为 止 。  

3. 甲方的又勞 

3 .1  在 本 柚 讽 有 效 期 內 ， 力 乙 方 向 甲 方 提 供 其 在 本 柚 讽 項 下  

的 服 夯 或 因 执 行 与 公 司 运 菅 有 美 的 事 項 提 供 必 要 的 工 作 糸 件 。  

3.2 在 本 忧 讽 有 效 期 內 ， 対 于 乙 方 因 向 甲 方 提 供 本 柚 讠 X 項 下  

厭 夯 或 因 执 行 与 甲 方 运 菅 有 美 事 項 而 由 乙 方 支 付 的 所 有 合 理 必  

要 翡 用 （ 如 交 通 贤 、 住 宿 翡 、 差 旅 翡 、 出 差 期 同 餐 佽 費 等 合 理 嶗  

用 ） ；  經 乙 方 出 具 相 泣 有 效 凳 证 后 ， 在 中 囯 法 律 、 法 規 及 政 策 准  

讠 午 的 范 围 內 由 甲 方 予 以 服 銷 ；  乙 方 亦 可 在 上 述 費 用 岌 生 前 向 甲 方  

申 清 预 支 上 述 必 要 廢 用 ， 但 乙 方 紅 于 使 用 相 美 款 項 后 合 理 期 限 內  

尽 快 按 照 甲 方 要 求 提 交 相 拉 升 支 兌 证 。  

4. 乙方的职喪和又勞 

除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和 本 柚 讠 又 規 定 的 其 他 职 賚 和 又 夯 外 ， 乙 方 紅  

履 行 以 下 职 壹 和 又 夯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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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乙 方 紅 蚩 遵 守 囯 家 法 律 、 法 見 和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的 视 定 ，  

槭 实 信 用 ， 勤 勉 尽 囊 。  

4.2 乙 方 紅 蚩 以 从 真 負 壹 的 态 度 出 席 甲 方 董 事 令 令 以 ， 并 根  

据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的 视 定 失 表 意 見 、 參 与 讽 案 的 表 決 ；  乙 方 确 实 元  

法 汞 自 出 席 甲 方 董 事 合 令 讠 又 的 ， 紅 以 节 而 形 式 委 托 其 他 董 事 按 乙  

方 的 意 愿 代 为 岌 表 意 見 并 表 決 ， 委 托 节 中 瓦 明 确 裁 明 授 叔 范 围 。  

乙方位対讠亥委托柚立承担法律羞任。 

4.3 乙 方 紅 积 极 參 加 与 担 任 甲 方 董 事 有 美 的 焙 讠 丿 I | ， 以 了 解 作  

力 董 事 的 叔 利 、 又 夯 和 賚 任 ， 熟 悉 有 美 法 律 法 视 ， 掌 握 作 为 董 事  

庶具崙的相美知讠只。  

4.4 乙 方 參 与 的 決 讽 速 反 法 律 、 法 视 或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的 規 定 ，  

致 使 甲 方 遭 受 摒 失 的 ， 乙 方 紅 和 其 他 參 与 決 戎 的 董 事 対 甲 方 負 连  

瞄 賠 亻 堂 壼 任 ， 但 經 证 明 在 表 決 时 乙 方 曾 表 明 昇 戎 并 记 截 于 董 事 令  

令 讽 记 汞 的 ， 可 以 免 除 賚 任 。 乙 方 若 在 表 決 中 投 弃 杖 票 或 未 出 席  

也 未 委 托 他 人 出 席 ， 以 及 星 在 计 讠 它 中 明 确 提 出 并 讽 ， 但 表 決 中 未  

投 反 対 票 ， 仍 鍅 承 担 壼 任 。  

4.5 乙 方 紅 维 护 公 司 利 益 ， 不 得 利 用 在 甲 方 的 地 位 和 职 叔 为  

自 己 讠 某 取 非 法 利 益 。  

4.6 乙 方 位 遵 守 和 配 合 董 事 令 友 出 的 指 示 ， 城 信 和 勤 勉 地 为  

公 司 及 全 体 股 末 服 夯 ， 按 照 相 美 法 律 法 規 和 公 司 章 程 的 要 求 ， 扒  

真 履 行 职 壹 ， 并 尽 其 最 大 努 力 推 迸 公 司 的 北 夯 。  

5. 乙方的枚利 

除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和 本 td} 讠 又 規 定 的 其 他 才 又 利 外 ， 乙 方 紅 享 有 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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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才又利： 

5.1 乙 方 有 才 又 要 求 甲 方 在 每 一 次 董 事 令 召 升 之 前 ， 将 讠 亥 次 董  

事令计讠令的讽案及其相美材料提前磋交給乙方。 

5.2 甲 方 可 以 为 乙 方 投 保 董 事 蠻 任 保 检 ， 具 体 依 保 險 糸 款 的  

约定执行。 

乙 方 按 照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和 本 t 办 讽 規 定 履 行 的 职 夯 行 为 而 給 甲  

方 造 成 的 风 險 和 根 失 ， 甲 方 不 蒞 要 求 乙 方 承 担 民 事 賠 亻 堂 奭 任 ， 且  

在 董 事 賚 任 保 險 不 足 以 你 朴 乙 方 擴 失 的 情 況 下 ， 対 乙 方 按 照 《 公  

司 章 程 》 和 本tdr讽 規 定 履 行 职 夯 行 为 給 乙 方 今 人 造 成 的 风 險 和 損  

失 ， 包 括 （ 但 不 限 于 ）  由 于 讠 亥 等 职 夯 行 为 而 引 起 的 第 三 方 対 乙 方  

提 起 泝 讠 公 或 其 他 事 件 或 程 序 而 尋 致 乙 方 承 担 的 民 事 賠 亻 堂 翡 任 ， 甲  

方 齒 対 乙 方 迸 行 充 分 朴 亻 娑 ， 但 下 列 情 況 除 外 ：  

5.2.1 乙方連反本td}以第 6.4 糸 的 規 定 ， 或 有 其 它 为 了 荻 得 不  

适 蚩 的 本 人 利 益 而 釆 取 的 行 为 ， 从 而 造 反 其 対 甲 方 的 忠 实 又 夯 ；  

5.2.2 乙 方 严 重 連 反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和 本 td} 讠 X 的 規 定 ， 有 故 意 或  

重 大 疏 忽 行 为 。  

6. 乙方承讠若 

6.1 乙 方 承 语 ， 于 本 tJr 讽 签 讠 丁 之 时 ， 乙 方 已 将 其 与 担 任 甲 方  

董 事 有 美 的 情 況 向 甲 方 作 了 全 面 、 真 实 、 准 确 的 披 露 ， 乙 方 具 崟  

根 据 囯 家 法 律 法 規 、 甲 方 上 市 地 证 劵 交 易 所 規 范 和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 

的 規 定 担 任 甲 方 董 事 的 全 部 糸 件 ， 且 乙 方 没 有 囯 家 法 律 法 视 、 甲  

方 上 市 地 证 券 交 易 所 视 范 和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規 定 的 不 得 担 任 甲 方 董  

事 的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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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乙 方 保 证 ， 在 履 行 甲 方 董 事 职 賚 时 ，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：  

6.2.1 严 格 遵 守 法 律 、 行 政 法 規 、 上 市 規 則 及 公 司 章 程 対 董  

事 的 要 求 ；  

6.2.2 以 甲 方 的 整 体 利 益 为 前 提 行 事 ；  

6.2.3 避 免 实 际 及 潜 在 利 益 与 职 夯 沖 突 ；  

6.2.4 全 面 和 公 正 地 披 露 其 与 甲 方 戒 甲 方 美 联 企 亜 訂 立 的 合  

同 中 的 叔 益 ；  

6.2.5 以 适 音 的 知 沢 、 經 验 和 泣 有 的 技 能 ， 谨 慎 勤 勉 地 履 行  

职夯。 

6.3 乙 方 保 证 有 足 移 的 时 同 和 精 力 有 效 地 履 行 董 事 的 职 壹 。  

6.4 乙 方 保 证 ， 蚩 其 自 身 的 利 益 与 甲 方 和 股 末 的 利 益 相 沖 突  

时 ， 紅 蚩 以 甲 方 和 股 末 的 最 大 利 益 为 行 为 准 則 ， 并 保 证 ：  

6.4.1 在 其 职 慨 范 围 內 行 使 叔 利 ， 不 得 越 校 ；  

6.4.2 不 得 利 用 內 幕 信 息 为 自 己 或 他 人 讠 某 取 利 益 ；  

6.4.3 不 得 公 升 岌 表 任 何 掀 害 或 可 能 捐 唐 甲 方 利 益 的 言 诒 ；  

6.4.4 不 得 利 用 职 叔 收 受 賄 賂 或 者 其 他 非 法 收 入 ， 不 得 侵 占  

甲 方 的 财 严 ；  

6.4.5 不 得 挪 用 瓷 金 或 者 将 甲 方 瓷 金 借 侥 給 他 人 ；  

6.4.6 不 得 利 用 职 夯 便 利 为 自 己 或 他 人 侵 占 戒 者 接 受 本 紅 厲  

于 甲 方 的 商 血 机 令 ；  

6.4.7 未 經 股 本 令 在 知 情 的 情 凡 下 批 准 ， 不 得 接 受 与 甲 方 交  

易 有 美 的 佣 金 ；  

6.4.8 不 得 以 甲 方 賚 户 为 甲 方 股 末 的 倩 夯 或 者 其 他 今 人 倩 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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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担保； 

6.4.9 不 得 将 甲 方 瓷 户 以 其 仝 人 名 又 或 者 以 其 他 小 人 名 又 升  

立 艱 户 存 倩 。  

6.5 在 任 期 內 或 其 后 任 何 时 候 ， 除 非 有 美 商 並 私 密 或 保 密 信  

息 已 依 法 成 为 公 升 信 息 ， 対 其 在 任 期 內 知 悉 或 可 能 知 悉 的 任 何 商  

亜 秘 密 或 任 何 保 密 瓷 料 ， 不 拉 向 任 何 单 位 或 任 何 人 透 露 ， 不 得 擅  

自 刊 登 或 透 露 上 述 任 何 商 並 税 密 或 保 密 瓷 料 。  

6.6 在 委 任 終 止 后 和 在 公 司 要 求 的 任 何 其 它 时 候 ， 乙 方 紅 向  

公 司 交 出 在 任 期 內 做 出 或 編 制 或 得 到 的 有 美 公 司 的 血 夯 、 财 夯 的  

－ 切 梏 案 。 上 述 一 切 文 件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」 」 公 司 所 有 。  

6.7 在 任 期 內 及 窩 任 后 十 二 今 月 期 同 內 ， 乙 方 不 得 損 害 公 司  

升 展 或 从 事 現 有 铜 鉄 核 心 並 夯 的 亻 尤 先 叔 。 甲 方 明 确 放 弃 或 不 从 事  

上 述 並 夯 的 或 明 确 給 予 孩 名 董 事 豁 免 的 ， 董 事 可 以 自 菅 或 为 他 人  

經 菅 上 述 亞 夯 ， 則 不 视 作 董 事 連 反 同 北 竟 争 承 讠 若 。  

6.8 在 任 期 內 及 其 后 十 二 仝 月 期 同 內 ， 乙 方 不 泣 唆 使 或 诱 尋  

公 司 的 客 户 或 供 貨 商 成 为 他 人 的 客 户 或 供 貲 商 ， 或 終 止 与 公 司 的  

並 夯 。 在 任 期 內 及 其 后 十 二 今 月 期 同 內 ， 乙 方 不 泣 唆 使 戒 诱 尋 公  

司 的 雇 員 窩 升 公 司 或 雇 用 公 司 的 雇 員 。  

7. 薪酬 

7 . 1  甲 方 亙 在 本 柚 讠 X 所 聘 任 期 內 ， 根 据 其 有 效 的 薪 酬 方 案 或  

薪 酬 制 度 向 乙 方 支 付 薪 酬 。  

7.2 甲 方 可 根 据 其 有 效 的 決 讽 适 蚩 调 整 乙 方 的 薪 酬 。  

7.3 除 上 述 薪 酬 外 ， 甲 方 可 以 根 据 公 司 內 部 不 时 有 效 的 制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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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乙 方 支 付 紅 利 、 佣 金 或 股 票 期 才 又 或 其 他 薪 酬 。  

8 ． 保 密 喪 任  

8 . 1  乙 方 辰 対 其 在 履 行 本 忧 讠 又 辻 程 中 知 悉 的 甲 方 及 其 美 联 方  

拥 有 及 ／ 或 負 有 保 密 又 夯 的 信 息 予 以 严 格 保 密 ， 除 非 事 先 取 得 甲  

万 及 其 美 联 方 的 节 面 同 意 或 依 照 法 律 、 法 規 、 規 范 性 文 件 、 上 市  

视 則 戒 其 他 有 叔 机 美 的 要 求 外 ， 乙 方 不 得 以 公 布 、 岌 布 、 出 版 、  

侍 授 、 特 讠 上 、 提 供 、 泄 露 或 者 其 他 任 何 方 式 使 任 何 第 三 人 知 悉 讠 亥  

等 保 密 信 息 。  

8.2 除 非 有 美 商 並 税 密 或 保 密 信 息 巳 依 法 成 为 公 升 信 息 ， 本  

糸 前 述 保 密 又 夯 持 鏷 有 效 且 不 因 本 柚 讽 的 終 止 而 終 止 。  

9. t 办讠文的解除 

9.1 乙 方 可 以 在 任 期 届 潢 前 向 甲 方 董 事 令 提 交 节 面 鋅 职 揠 告  

（ 以 下 林 鋅 职 揠 告 ） ， 但 稗 职 揠 告 中 必 須 対 任 何 与 其 鋅 职 有 美 戒  

其 从 为 有 必 要 引 起 公 司 股 末 和 債 叔 人 」 主 意 的 情 況 迸 行 説 明 。  

9.2 如 因 乙 方 鋅 去 甲 方 董 事 职 夯 而 尋 致 甲 方 董 事 令 人 敖 低 于  

囯 家 法 律 法 規 、 甲 方 上 市 地 证 券 交 易 所 規 范 或 《 公 司 章 程 》 規 定  

的 最 低 人 敖 时 ， 鋅 职 揠 告 在 下 任 董 事 填 朴 其 缺 額 后 生 效 ， 届 时 本  

柚 以 終 止 。 在 此 之 前 乙 方 反 继 鏷 履 行 本 柚 讽 規 定 的 董 事 职 奭 和 其  

它 又 夯 ， 但 是 讠 亥 等 职 奭 的 行 使 紅 受 到 必 要 和 合 理 的 限 制 。  

9.3 以 下 情 形 岌 生 时 ， 乙 方 不 得 继 鏷 行 使 本 柚 讽 規 定 的 美 于  

董 事 的 各 項 才 又 利 和 职 賚 ， 經 甲 方 股 本 令 批 准 后 ， 乙 方 不 再 担 任 甲  

方 董 事 ， 本 柚 讽 終 止 ：  

9.3 .1 乙 方 被 判 決 受 到 刑 事 外 罰 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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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 .2 乙 方 被 有 校 的 证 券 管 理 部 口 确 定 力 市 汤 禁 入 的 人 員 ；  

9.3.3 按 照 囯 家 法 律 法 規 、 甲 方 上 市 地 证 券 交 易 所 视 范 和 《 公  

司 章 程 》 视 定 ， 乙 方 不 得 担 任 甲 方 董 事 的 其 它 情 形 。  

9.4 乙 方 秤 任 后 ， 仍 需 遵 守 甲 方 上 市 所 在 地 監 管 机 枸 対 秤 任  

董 事 适 用 的 法 律 法 视 ， 并 拉 向 甲 方 提 供 所 需 敖 据 及 忧 助 ， 以 促 使  

甲 方 符 合 上 市 所 在 地 監 管 机 枸 対 鋅 任 董 事 的 申 揠 要 求 。  

10 .  法律适用与争讠文解決 

10.1 本 柚 讠 叉 的 汀 立 、 效 力 、 解 稈 、 履 行 、 交 更 、 解 除 、 終 止  

以 及 与 本 柚 讽 有 美 的 － 切 争 戎 的 解 決 均 竄 受 中 囯 （ 不 包 括 香 港 特  

別 行 政 巨 、 澳 I 、 1 特 別 行 政 瓦 和 合 高 地 巨 ）  法 律 的 管 轄 ， 并 据 其 迸  

行解秤。 

10.2 因 签 讠 工 解 絳 、 履 行 本 柚 讽 引 起 的 或 与 本 t1} 讽 有 美 的 任  

何 争 讽 ， 汊 方 反 通 辻 友 好 tdJ- 商 予 以 解 決 ；  柚 商 不 成 的 ， 任 何 一 方  

有 叔 将 垓 争 讽 提 交 甲 方 所 在 地 有 管 轄 叔 的 法 院 宙 理 裁 決 。  

11.  生效及其他 

1 1.1  本 柚 讽 由 汊 方 签 字 或 蓋 章 ， 自 委 任 方 担 任 公 司 董 事 之 日  

起 生 效 。  

11.2 乙 方 在 本 柚 讽 中 的 各 項 才 又 利 、 利 益 、 又 夯 、 賚 任 等 均 不  

得 特 讠 上 或 委 托 予 任 何 第 三 方  （ 乙 方 根 据 公 司 章 程 以 及 有 美 法 律 、  

法 攙 規 定 节 面 委 托 甲 方 其 他 董 事 代 为 出 席 甲 方 董 事 令 的 不 受 此  

限 ） 。  

11.3  本 柚 讽 一 式 两 份 ， 甲 乙 汊 方 各 持 壹 份 ， 各 份 具 有 同 等 法  

律 效 力 。  

8  



（此筴元正文，为《重仄铜鉄股份五翥才霑月這服夯協讠又》签章頁） 

甲 方 ： 重 戾 铜 鉄 股 份 有 限  

代 表 签 署 ：  

乙方严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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